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举办乌拉特前旗“地纯杯”第六届
职工（社区）运动会的通知

乌政办发〔2023〕75号

各苏木镇、农牧场，旗直各部门、人民团体、驻旗各单位，各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指示精神，推动全民健身群众性体育活动，充分展示我旗广大干部职工团结进取、拼搏奉献的精神风貌，进一步营造健康文明、团结奋进、繁荣和谐的“活力乌拉特”良好氛围，加快推进“体育强旗”目标的实现。经研究，决定举办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乌拉特前旗“地纯杯”第六届职工（社区）运动会。请各单位根据竞赛规程，认真组织，做好各项赛前准备工作，并积极报名参加。
附件:1.乌拉特前旗“地纯杯”第六届职工（社区）运动会实施方案
2.乌拉特前旗“地纯杯”第六届职工（社区）运动会竞赛规程
3.乌拉特前旗“地纯杯”第六届职工（社区）运动会报名表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9月8日
附件1：
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乌拉特前旗“地纯杯”第六届职工（社区）
运动会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指示精神，推动全民健身群众性体育活动，充分展示我旗广大干部职工团结进取、拼搏奉献的精神风貌，进一步营造健康文明、团结奋进、繁荣和谐的“活力乌拉特”良好氛围，加快推进“体育强旗”目标的实现。经研究决定，由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主办，旗总工会、文体旅游广电局、教育局共同承办民族团结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乌拉特前旗“地纯杯”第六届职工（社区）运动会，为了使运动会能顺利完成，特制定本活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加快体育产业发展，促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身深度融合，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乌拉特前旗总工会
乌拉特前旗文体旅游广电局
乌拉特前旗教育局
协办单位：乌拉特前旗体育总会
乌拉特前旗体育文化服务中心
赞助单位：内蒙古佘太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马可波罗瓷砖
参加单位：旗直各苏木镇、农牧场，各行政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各驻旗单位、企业。
三、活动时间、地点
时间：2023年9月21日至23日
地点：开（闭）幕式在乌拉山中学、比赛在体育文化产业园
四、比赛项目
1、集体项目（8项）：男子五人制足球、篮球、排球（男女混合团体）、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拔河（男女混合团体）、健步走。
2、个人项目（3项）：乒乓球、羽毛球、台球
五、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为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进行，特成立运动会组委会，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王俊杰      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
副主任：巴音毕力格  政府副旗长
成  员：唐  帅      旗委办副主任
杨  镇      政府办副主任
李  志      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杨建华      组织部副部长
杨树芬      宣传部副部长
刘嘉耘      文体旅广电局局长
杨国栋      教育局局长
樊振国      总工会常务副主席
刘和平      编办主任
王永刚      民政局局长
樊向云      卫健委主任
卢一心      团委书记
刘万军      城管执法局局长     
弓元庆      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高飞翔      气象局局长
王继兵      公安局副局长
李云飞      交警大队大队长
石  磊      供电局局长
赵海军      融媒体中心主任
郝素琴      总工会副主席
王建忠      驻文旅广电局纪检组长
王  慧      教育局副局长
贾  强      文体旅广电局副局长
刘  慧      文体旅广电局副局长
史小琴      文体旅广电局副局长
杜永禄      文体旅广电局副局长
布日古德    文体旅广电局党组成员
图  娅      文化执法局局长
叶  刚      旅游中心副主任
王  霞      教育局体卫艺股股长
孟和吉日嘎拉  乌拉山中学校长
各参赛单位领队
组委会下设综合协调组、仲裁委员会、资格审查组、竞赛组、场地器材组、宣传报道组、交通医疗安全保障组、后勤保障组。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巴音毕力格
副组长：杨建华  杨树芬  刘嘉耘  樊振国  杨国栋
卢一心  刘万军  弓元庆  高飞翔  王继兵
李云飞
成  员：王  慧  郝素琴  杜永禄
主要职责:
1.负责赛事的组织指挥，综合协调，检查落实，同时协调指导其它各工作组。
2.负责开幕式及闭幕的会场布置、颁奖的组织工作。
3.负责奖品、奖牌、荣誉证书、参赛证件、会务用品等购置、制作工作。
4.负责组委会文秘工作和相关协调会议的召开。
5.起草各种文字材料，及时沟通交换信息。
6.邀请并确定参加领导。
7.协调旗气象局做好比赛期间的气象监测预报工作。
8.负责对接旗供电局负责做好活动期间用电安全工作，确保比赛期间应急电力供应。
9.督促、落实组委会安排部署的其它各项工作负责监督比赛公平、公正，保证比赛有序有效运行。
10.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仲裁委员会
主  任：樊振国
副主任：王  慧  杜永禄
成  员：叶  刚  王  霞
主要职责:
1.负责运动会竞赛仲裁工作。
2.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资格审查组
组  长: 唐  帅
副组长: 杨建华    刘和平   刘  慧   
成  员: 叶  刚    张爱宏
主要职责:
1.按竞赛规程对所有参赛队员进行资格审查，负责对竞赛中发生的资格争议进行调解。
2.负责报名、参赛运动员资格审核和汇总工作。
3.审查各队购买的人生保险、体检以及签订的免责声明。
4.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竞赛组
组  长: 王　霞
副组长: 叶　刚  王怀州	  
成  员: 赵永强　柔少杰  王　超  温新民 
主要职责:
1.负责制定竞赛规程，并抓好竞赛的筹备、组织工作。
2.负责制定比赛总日程表，安排比赛日程、地点、赛程，编印发放比赛秩序册。
3.负责制定比赛场地设施、器材、裁判用品清单。
4.负责比赛裁判员的选派，做好裁判员、比赛工作人员培训工作。
5.负责竞赛所需表格印制工作。
6.负责赛前领队、教练会议的召开等工作。
7.负责核定比赛成绩，发布成绩公报，成绩册等工作。
8.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场地器材组
组  长: 杜永禄
成  员: 刘继祥   徐  磊	 闫  勇  贾建业  李　伟  
李跃飞
主要职责:
1.负责比赛场地器材协调、保障工作。
3.负责比赛场地布置规则。
3.按照竞赛组提供的清单，提供场地器材及裁判用品。
4.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宣传报道组
组  长: 杨树芬
副组长: 赵海军　贾  强
成  员: 孙希霞  冯美霞   李  雷  孙佳星  张  雨
        陈喜叶　张　原   王月玥  黄金凤
主要职责:
1.负责制定赛事新闻宣传工作方案并组织落实。
2.对接媒体记者参与宣传报道。
3.协调落实赛场新闻工作区等有关设备的布置。
4.负责对接标语口号、横幅、宣传牌、彩旗等设计制作。
5.负责赛事简介、各参赛单位简介的收集、整理及与播音员的对接工作。
6.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七）交通医疗安全保障组
组  长:杨  镇
副组长:刘万军  李云飞    王继兵  史小琴  图  娅
成  员:高  峰  布日古德  朝日格  武  波  张  烁
主要职责:
1.负责制定赛事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
2.加强社会治安，负责赛事开幕式、比赛期间运动员及观众的安全保卫工作。
3.做好赛场及周边道路的交通管理，保障赛事工作车辆顺畅通行，确保健步走项目顺利有序进行。划定赛场停车场，并派专人负责管理。
4.负责各种车辆的指挥、协调、调度，确保交通秩序正常有序。
5.负责制定医疗救护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并组织实施。
6.负责安排医务人员、应急药品及急救车值守，做好应急救助工作。
7.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八）后勤保障组
组  长: 贾  强  
成  员：高  跃  韩  叙  李  娜   阿达拉尔图  刘瑞霞
郭  芳  王  敏  都达古拉  鲁  勇  莫日更
郭  晶  贺瑞轩  志愿者若干名
主要职责:
1.负责奖品、奖牌、荣誉证书的购置和制作工作。
2.负责开(闭)幕式会场布置及礼仪方面的支出，安排礼仪人员，负责指导牌、横幅、彩旗、裁判员服装(帽子)及会务其他用品的购置和制作等。
3.负责裁判员及场地工作人员等的劳务补助。
4.完成组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录取名次
（一）运动会竞赛名次录取办法
1.健步走不计名次，凡在规定时间内走完全程并根据参与人数、队伍精神面及领导重视情况设优秀组织奖。
2.团体项目录取前三名，颁发奖牌和奖品。
3.羽毛球、乒乓球个人赛均取前8名，颁发奖品和证书。
优秀组织奖评选条件：①开幕式服装统一、士气高昂、口号洪亮、动作协调、精神饱满；②参赛项目齐全;③运动员未出现无故弃权、中途退赛、作弊、违反比赛规则等情况;④运动员参赛风格好、竞赛精神好，尊重选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⑤运动员参赛及时到候场签到，积极配合工作人员工作，服从管理、服从监督。
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条件:①严格守《职工运动会赛规程》，服从领导，听众指挥、做到令行禁止;②遵守赛场纪律，比赛作风端正，尊重选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③遵守社会公德，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
（二）运动会领队会议时间、地点及内容
各参赛单位领队会定于2023年9月20日下午16点（会议地点待定）。各参赛单位领队(或派一名运动会负责人)准时参加会议，不得请假。会议内容主要有发放运动会《秩序册》、解释竞赛规程及有关要求，以及安排开闭幕式及其他相关事宜。
七、其它要求
1.各参赛队服装统一，健步走举各代表队队旗。
2.各参赛队队员是本单位职工。
八、外聘队员事项
根据团体项目的不同以下项目可以有外聘人员（必须是本旗常驻人员或在职职工）
1.篮球、足球、排球可以有2名外聘人员。
2.乒乓球、羽毛球根据情况可以有1名外聘人员。
附件2：
运动会竞赛规程

一、举办单位
（一）主办单位：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乌拉特前旗总工会
乌拉特前旗文体旅游广电局
乌拉特前旗教育局
（三）协办单位：乌拉特前旗体育文化服务中心
（四）赞助单位：内蒙古佘太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马可波罗瓷砖
二、比赛时间、地点
时间：2023年9月21日至23日
地点：乌拉特前旗体育文化产业园，开（闭）式地点乌拉山中学
三、参赛单位
旗直各苏木镇、农牧渔场，各行政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各驻旗单位、企业。
四、比赛项目
1.集体项目（8项）：男子五人制足球、篮球、排球（男女混合团体）、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拔河（男女混合团体）、健步走。
2.个人项目（3项）：乒乓球、羽毛球、台球
五、竞赛办法
（一）男子五人制足球
参照国际足联最新《五人制足球竞赛规则》，结合本次比赛的情况，特对本次足球比赛竞赛规则作如下规定：
1.赛事赛制：比赛根据报名队数进行编排。
2.比赛场地：球场为长方形，长度：35米，宽度：20米。
3.比赛用球：比赛采用4号五人制专用球，气压标准不得超过0.5个大气压。比赛用球由组委会指定。
4.替换队员：比赛中，无论比赛进行中还是死球状态下，队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替补交换，而且不用通知裁判员。替换队员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1）每场比赛开始前10分钟，各队教练员必须提交上场的5名队员和5名替补队员名单。比赛替补席每队5个座席，替补运动员5席，其他人员不得入座。
（2）除非特殊情况（如队员受伤）外，离场队员须由本方换人区离场。
（3）上场队员必须在离场队员完全越出边线后，方能从本方换人区进场。此刻，替补队员即成为场上队员，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则变成替补队员。
（4）替补队员无论上场与否，裁判员均有权对其行使职权。
（5）被替换的队员可以再次上场参加该场比赛。
5.更换守门员
（1）比赛中，任何替补队员都可以替换守门员。
（2）替换守门员可以随时进行，不需要考虑在死球状态下，也不需要通知裁判组，和其他队员的换人程序一致。
（3）如果场上队员和守门员互换位置，则必须在死球时通知场上裁判员方可进行。
（4）场上队员或替补队员替换场上守门员时，必须穿着守门员的服装，且背后的比赛号码必须还是自己原来的号码。
6.出示红牌后的队员补充
在比赛中，当场上有队员被红牌罚出场，那么，只有经过场外助理裁判的允许，替补队员才可以在其同伴被罚出场两分钟后，从本方换人区补充入场。但有下列条件：
（1）如果场上人数多的一方在两分钟时间内攻入对方一球，则人数少的一方可即刻补充一名队员上场，不必满足两分钟的惩罚时间。
（2）如果人数少的一方在两分钟时间内攻入对方一球，或者人数相等的情况下，某队攻入对方一球，则人数不变，比赛继续直至两分钟的惩罚时间结束。
7.比赛服装
比赛队员必须服装统一，足球鞋需碎钉。
（二）篮球
1.时间
（1）本次比赛时间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各20分钟，中场休息5分钟，加时赛5分钟。
（2）本次比赛不设24秒违例。
（3）本次比赛上、下半场各有一次暂停，每次一分钟。每半场比赛最后5分钟内不许叫停，叫停和换人时必须死球或本方球权的情况下可以进行。
2.比赛办法
（1）8队以上进行分组循环（包括8队），同一小组两队出线，进行第二轮交叉淘汰进入半决赛，获胜队进入决赛，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同，则按该组队得失分率计算排列名次。8队以上采取单循环，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一分，弃权不得分。
（2）半场全队累计7次犯规后，如再犯规由对方罚球两次，个人犯规累计5次被罚出场，队员技术犯规累计全队犯规次数和个人犯规次数。
（三）排球
1.采用目前国家通用的排球竞赛规则。
2.比赛采用每球得分制，上场队员必须是5男1女，无论发球或接发球队胜球即得1分。
3.比赛采用每场三局两胜制，每局25分制，决胜局15分制，净胜2局为胜。
4.场地长18米，宽9米，其中各边线外有3米无障碍区，网高2.24米。
（四）网球
1.采取团体对抗赛形式，每场比赛进行3盘双打，3盘2胜。第一阶段各项比赛均要打完，第二阶段决出胜负即可。
2.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网球竞赛规则》，一盘6局先胜制和平局抢七决胜制，每局采用金球决胜制。
3.开赛前10分钟提交参赛运动员名单，如出现选手因各种原因无法比赛，则算该组弃权，弃权以0:6告负，其他组仍有参赛权，成绩有效；如开赛后因伤病原因无法继续比赛，则已经取得的分数有效，并按此计入成绩。
4.比赛分二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根据参赛队数，分组进行比赛，决出小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采用同名次比赛，两小组第一名争夺冠亚军，两小组第二名争夺季军。
5.第一阶段小组赛名次计算：比赛按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弃权得0分计算，积分多者名次列前；若俩队积分相同，相互间胜者名次列前；若三队及以上积分相等，按相关队间净胜盘、净胜局顺序决定名次。
（五）乒乓球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
2.男、女团体均采用斯韦思林杯赛制：即主、客队按A一X、B一Y、C一Z、A一Y、B一X顺序进行比赛，每场5盘3胜，每盘5局3胜，每局11分制。男、女单打每场5局3胜，每局11分制。
3.男、女单打均采用单淘汰的办法进行比赛。
（六）羽毛球
1.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
2.团体赛为混合团体，出场顺序为男双、混双、女双。
3.男、女单打均采用单淘汰附加赛的办法进行比赛。
（七）男、女混合拔河
1.按照通用的拔河赛制进行比赛。
2.每代表队10名队员参加比赛，其中至少4名女队员上场参赛。
3.采取3局2胜单淘汰赛制
（八）健步走
参加者以单位在起点集合（须举队旗），男、女不分组，发令后出发，沿比赛路线步行完成赛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的单位，将评出优秀组织奖。
六、运动员参赛资格及条件
1.所有比赛项目参赛队员必须是本单位或本系统干部职工，一经发现，取消该参赛队该项目比赛资格。组委会将设运动员资格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参赛队员资格，一经发现取消该项目比赛资格。
2.在校学生不得参加比赛。
3.参赛运动员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参加男子五人制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拔河对抗性比赛的参赛队员，必须经旗县级以上人民医院体检，出具适合参赛的身体健康证明及签订免责声明。
4.外聘队员事项
根据团体项目的不同以下项目可以有外聘人员（必须是本旗常驻人员或在职职工）
1.篮球、足球、排球可以有两名外聘人员。
2.乒乓球、羽毛球根据情况可以有1名外聘人员。
七、报名方式
1.各单位务必于9月10日前将报名资料一式两份报送旗文体旅游广电局（乌拉山镇603、体育股），报名资料加盖公章后的报名表、单位简介以及参赛运动员体检单、保险单复印件。同时以电子版形式一并报送报名表和单位简介。
2.旗直有关系统二级单位党组织可独立组队报名参加，由主管单位党组织负责通知，并组织统一报名。
3.各比赛项目参赛人数规定：
（1）足球领队1名，教练员1名，运动员8-10名。
（2）篮球领队1名，教练员1名，运动员8-10名。
（3）排球（混合团体）领队1名、教练1名，可报男运动员6-8名，女运动员2名。
（4）网球（混合团体）领队1名、教练1名，可报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2名。
（5）乒乓球领队1名，教练员1名，团体可报运动员3名（男、女运动员不限），男、女单打（各限报5名）。
（6）羽毛球领队1名，教练员1名，运动员8名（男运动员不可兼项，女运动员不少于2名），男、女单打（各限报3名）。
（7）拔河（混合团体）领队1名、教练1名，可报男运动员6名，女运动员4名。
（8）健步走领队1名，运动员人数不限，报名表只填人数。
八、报名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叶刚    
联系电话：13947852950
邮    箱：QQLT888@163.com
九、奖项设置
集体项目录取前三名，颁发奖牌、证书、纪念品；个人项目按照录取名次，颁发奖品和证书；另设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奖牌奖励。
十、相关事宜
（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明确专人负责，精心组织，积极动员广大干部职工报名参与。开（闭）幕式上，各代表队须组成方阵，在仪仗队带领下，按照入场顺序参加入场式，要求高举队旗，服装统一，精神饱满，通过主席台呼喊口号（自选）。各代表队手举牌由大会统一制作，队旗自备（要求2m×3 m长方形，颜色自定）。
（二）各项目最终比赛办法、奖励办法均视报名情况决定，参赛队（人）数量不足5队（人）的，将取消该项目比赛。
（三）参加体育比赛有相应风险，各参赛队要抓好科学训练和比赛教育，制定好管理制度，保护参赛运动员身心健康，维护运动会的赛风赛纪。
（四）各参赛队须自行办理赛事期间相应的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身体健康证明，做好相关医疗保障工作。发生医疗、意外事故由参赛队自行负责，与组委会无关。
十一、本规程由赛事组委会负责解释，未尽事宜，由赛事组委会确定，另行通知。





附件3：
运动会报名表
单位名称：               领队代表：             联系电话： 
	参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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